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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章總結第五章研究分析之內容，環繞研究問題為主軸，歸納出研究發現，

並以此作為提出建議之基礎。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 專業人力為分工利益、掌握契約權力可降低利益衝突 

內政部社會司主要考量「中央政府職能」、「社會福利性質」、「政策導向」與

「節省人力及相關成本」而將宜蘭教養院採以公設民營；伊甸則基於「專業人力」

與「非營利組織使命」而投標承接管理宜蘭教養院，由此可發現雙方在專業人力

上達成分工利益，且目標趨於一致。 

由於在第一期與第二期的招標過程中，內政部社會司皆居於主導地位並掌握

基本資訊，伊甸對契約的相關規範僅能被動接受，驗證並呈現權力本質上的不對

等。但第二期改依促參法擬定之委託營運管理契約，提升要求受委託單位的財務

能力與補助額度縮水，使伊甸思考第二期契約的營運成本、管理成本及可能發生

的不可預期風險而產生風險趨避，對簽約之態度趨於保守，雙方對補助經費形成

意見衝突。內政部社會司則對風險之敏感度低，未好好運用誘因機制作為協商之

籌碼，致使代管期程無限期延長，資訊不對稱的問題漸漸浮現。雖然內政部社會

司及伊甸易因目標達成與否而產生衝突，但由於內政部掌握主導契約之權力，在

目標不動搖的情況下，可有效降低代理問題的發生。 

貳、 契約過程與管理內容嚴謹、代理關係規定明確 

內政部宜蘭教養院的契約過程與契約管理內容皆依照採購法及促參法之規

定，雖然當中有延宕期程的情事，但整個契約過程符合 Rehfuss（1989）及林碧

茹（1996）所提之階段與步驟，初步具有解決問題的意義。依 Eisenhardt（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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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義，分析宜蘭教養院之契約屬於行為導向的契約，雖會提高監督成本，但與

資訊得以掌控之下，所能降低的代理問題及所衍生的代理成本相較，應為合理，

且可防範未來不可預期之風險成本。 

內政部社會司與伊甸之代理關係，因契約所規定之權利義務明確而清楚，內

政部社會司成為委託人之後扮演監督與輔導的角色，以及伊甸成為代理人之後因

使命提高自我管理，降低代理問題發生的可能性。 

參、 契約資訊公開有助於契約運作、甄審嚴格可有效降低逆選擇 

第一期與第二期皆採公告招標的方式，可使內政部社會司從潛在投標者當中

獲取資訊以執行正確的資源配置，有助於契約運作。資訊公開的細部具體作法，

也吸引更多有資格的潛在投標者，促成「高效能委外」。 

內政部社會司除了私下瞭解承接主因作為事前準備，主要採用計畫書審查

（RFP）來選擇代理人。選擇主因則以「財務能力」與「專業能力」為首要考量。

但改依促參法後，使得潛在投標者在諸多風險考量中，紛紛打退堂鼓，以致於最

後投標者僅有伊甸，沒有競爭可言。內政部社會司僅能選擇委託或不委託給伊甸

承辦。但由於申請文件的評審項目與標準嚴格明確，藉由申請人自行釋放訊號，

可節省內政部社會司的篩選成本，足以選出最佳代理人，可有效降低「所託非人」

的逆選擇。 

肆、 監督機制嚴謹且完善，可有效降低道德危機 

監督之目的符合李宗勳（2004）所提之「合作式監督」。監督機制中的「靜

態監督」主要是針對形式上的相關文件進行審核，在程序上及時程上均嚴謹；而

「動態監督」使內政部社會司在實際上可更加瞭解問題外，對於後續處理亦較有

幫助；除了確實有外在的「組織結構監督」，伊甸內部亦有監督機制，降低道德

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並減少內政部社會司的監督成本；「財務監督」主要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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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來掌握伊甸之財務資訊，補助經費縮水易使伊甸爭取募款以增加收入，忽略

所提供之服務，因而有道德危機發生之可能性；「使用者監督」則著重於申訴管

道。大致符合 Rehfuss（1989）與台灣管理學會（2003）所提之監督方式與要素，

應可適當監督伊甸之營運管理，可有效降低道德危機。 

伍、 誘因機制未具備誘因相容，並呈現低成效 

內政部社會司運用硬體建物、內部設施設備及補助經費為主要誘因機制，但

並無特別與伊甸達成誘因相容，甚至補助經費額度可能造成潛在投標者退卻。伊

甸雖為非營利組織，但仍屬風險規避者，故內政部社會司雖將風險轉由伊甸承

擔，但在伊甸亦試圖降低風險的情況下，會希望內政部社會司提高補助經費或降

低權利金，內政部社會司仍需承受因風險移轉所間接付出的成本。而伊甸雖有多

重任務代理及多重委託代理的情形，但因誘因機制不顯著，以及伊甸內部組織結

構皆有專責人力營運管理，彼此獨立而不相重疊，故誘因機制未呈現低成效，僅

有硬體設施設備因當初設計不完善所導致誘因機制呈現低成效的問題。 

陸、 協商權力存有差距、評鑑成效略遜於內政部公營 

身為代理人的伊甸在簽訂契約過程中的協商權力僅有申請釋疑的機會，契約

執行後，同樣也由身為委託人的內政部社會司主導，雙方對契約內容的影響力明

顯存有差距，尚未能建立夥伴關係。由於內政部社會司處於消極被動的劣勢方，

使得契約的「再協商」機制之成效未必能發揮，故未發生「承諾」所帶來犧牲彈

性的問題。 

內政部將宜蘭教養院納入身心障礙福利機構聯合評鑑中，評鑑項目與指標建

立完備，伊甸僅在實務面或操作面認為不合理之處可提出建議，存有將不同性質

的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納入相同的評鑑機制之效度問題。評鑑成效則顯示管理成效

略遜於內政部公營。而評鑑結果影響續約權可作為社會福利公設民營的誘因或退



 101

場機制。 

柒、 生產成本降低、代理成本有增有減 

內政部宜蘭教養院採公設民營方式，其生產成本對內政部社會司而言為低，

可節省 44 人（莫永榮，2004）或 70 人（陳積碩，2002）以上公務人員編制與其

薪俸、考績、保險、退休金；以及節省 574 萬 4 千元的經費（李宗勳，2004），

內政部每年之水電、營運、汰置經常費用。並提供每年給付 15 萬 5 千元之定額

權利金；以及每年依營收比例給付 3％的權利金。截至 2008 年 8 月底，伊甸在宜

蘭教養院之總人力為 84 人，因此，若由內政部自己公營，將明顯提高生產成本。 

代理成本方面，法制更換對內政部而言，產生需依據促參法規定，委託民間

公司進行可行性評估、先期規劃與擬定契約之成本，此為 North（劉瑞華譯，1994）

所定義之衡量成本。此外，內政部改採促參法，使伊甸思考風險分攤及所增加的

管理成本，因而對簽約決定裹足不前，致使伊甸在代管期間未有正式的法律定

位，內政部也因而裁撤對資本門的補助，影響服務品質，無法執行使內政部利益

最大的決策，產生效益的損失，此為 Jensen and Meckling（1976）所定義之「剩

餘損失」成本。而內政部透過契約規定執行監督亦產生 Jensen and Meckling（1976）

所定義之監督成本。 

然而，內政部透過公開投標方式，可藉由潛在投標者的釋放訊號，進而節省

篩選成本，並有助於選出適當之代理人。另一方面，伊甸為取得內政部信任，透

過釋放訊號傳遞善盡管理之責，而提高 Jensen and Meckling（1976）所定義之自

我約束成本，加上伊甸內部亦有監督機制，可降低道德危機發生的可能性，進而

減少內政部的監督成本。 

整體而言，代理成本有增有減，但應肯認內政部社會司與伊甸在契約過程

中，為降低代理問題所做的努力。由於社會福利公設民營之目的易形成矛盾，一

方面要求以最有效率與最低成本的方式提供服務，另一方面則期待所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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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品質的，因此，「低成本、高品質」便成為福利服務輸送的最高指導原則。

然而，審視內政部宜蘭教養院採取公設民營方式，發現其生產成本明顯降低、代

理成本有增有減、營運管理成效略遜於內政部公營，顯示社會福利公設民營確實

可為政府節省人力及相關成本，但成效未必較佳，要達成「低成本、高品質」之

雙贏目的，有待運用代理人理論之要點，如「選擇、協商、監督、誘因、評鑑」

等機制來加強契約管理，此亦為本研究個案之研究價值所在。 

第二節 建議 

    研究者依據研究分析與發現，針對內政部社會司與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提出

對宜蘭教養院公設民營之建議，並對此議題有興趣之研究者提出後續相關研究建

議，藉以補充與擴大社會福利公設民營之研究領域。 

壹、   對內政部社會司之建議 

一、 考量適合社會福利公設民營之法制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不純然僅在最終取得公共建設所有權，更重要的是

在營運期間內藉由公共建設所產生之公共服務。因此，促參法已在 2008 年初修

法時將社會福利的範圍限縮於「需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核

定之公共建設」，增加了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才可適用促參法，故往後內政部在

思考社會福利公設民營法制時，需思考具公益性質之公共建設，究竟是採購法抑

或促參法較為適合。 

二、 重視規劃階段之民間參與能力 

內政部以代理人理論核心概念之「契約管理」推動社會福利公設民營時，宜

先跨越過往只偏重於執行階段的開放民間競標參與，轉而重視規劃階段的民間參

與意願、能力之調查與參與可行性分析，避免發生投標者「僅有一家、別無分店」

之市場競爭不足，徒增內政部的剩餘損失成本。 



 103

三、 加強使用者監督，降低監督成本 

未來在契約管理中，為了降低內政部社會司之監督成本，可從伊甸與院生的

關係下手，包括主動調查滿意度或被動受理抱怨，亦可引進院生之家屬代表與社

區民眾相互參與或監督，透過契約條款之訂定，讓使用者能發揮更大的監督效

用，進而使伊甸檢視營運管理成果從而加強自我管理。 

四、 創造「非經濟性誘因」機制，吸引潛在投標者 

依代理人理論「理性自利」之假定，非營利組織仍歸類於風險規避者，因此，

內政部社會司依促參法規定設計誘因機制時，囿於經濟性誘因提供有限，可轉而

創造「非經濟性誘因」，如頒訂社會福利團體績優標章、建立信譽或表揚等制度、

形象及理念推廣等，加強其榮譽感，有時吸引力可能大過於經濟性誘因，藉此非

經濟性誘因來左右代理人的作為，使代理人能趨於達成契約所定目標，減少道德

危機的發生。 

五、 邀請專家學者參與社會福利機構之規劃設計 

    社會福利機構因具專業服務性質，不同於一般公設民營建物，故在先期規劃

設計上，宜邀請社會福利領域的專家學者，與具有實際服務經驗的團體代表，會

同承攬設計建物的建築師，針對機構服務屬性，以及使用者與代理人的需求性，

提供專業意見，進行完整及縝密的考量，以求符合實際需求，可增加誘因吸引潛

在投標者承接的意願，避免誘因機制呈現低成效的問題。 

六、 納入代理人參與設計評鑑指標 

雖然評鑑指標是由內政部、專家學者、團體與機構等代表所成立的常態性的

評鑑小組所商討構成，但代理人一旦承接便只有接受這套評鑑指標，因此，將宜

蘭教養院納入身心障礙福利機構聯合評鑑，牽涉對不同性質的社會福利服務予以

同樣的評鑑指標，如重度及輕度身心障礙，可能無法涵蓋全貌而失去評鑑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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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對內政部而言，即屬於資訊不對稱的劣勢方，故內政部宜於簽約時，與具專

業資訊優勢的代理人商討評鑑指標、指標共構及檢討調整，以求符合真實。 

七、 培植社會資本、重視信任關係 

代理人理論的「理性自利」假定，意味著各個理性行為者「斤斤計較」關係

的管理，但當置於民主政治或民主行政的框架時，卻忽略了社會資本的重要性，

信任感是長久下來互動經驗累積的結果，雙方目標若能一致，則更可增加信任

感。因此內政部在代理關係中，應建立超越理性計較的價值觀，與每一個參與公

共事務的代理人建立彼此信任與誠信等社會資本，除了有助於降低交易成本，亦

可培養公民意識，為整體國家社會發揮綜效（synergy）的效果。 

貳、   對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之建議 

一、 主動瞭解相關法令與行政程序，與內政部建立互動良好的關係 

伊甸對內政部動態視察的監督方式持相當肯定的態度，但內政部囿於距離遙

遠常有管理緩不濟急之感，因此，伊甸所提議建立互動的對話機制，可由自身起

頭，化消極被動的防守方為積極主動的出擊方，於舉辦活動時可邀請內政部參

與、不定時會報管理資訊等，為能順利執行受託業務與營造良好的互動、溝通協

調關係，宜主動瞭解相關法令與行政程序，體認內政部在推動上的問題與困難。

建立互信互諒的合作基礎，進而共謀解決與調適之道。 

二、 善用結合社會資源之能力，以補補助經費短缺 

    不論是依據採購法還是促參法，皆要求伊甸於營運管理宜蘭教養院時需自負

盈虧，尤其改依促參法後補助經費之上限為 7 年契約期間，伊甸財產總資本額之

20%，很有可能在前 2~3 年便將補助經費額度申請完，造成後續營運管理不便。

因此，伊甸基於組織使命及服務熱忱承接宜蘭教養院時，除了建立服務口碑及經

營信譽，亦可為伊甸整體提升聲望與形象，並藉此增加結合社會資源的能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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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等，可使服務品質不致因內政部補助經費短缺而受影響。 

三、 納入院生家屬服務滿意度 

伊甸雖受內政部委託營運管理宜蘭教養院，而需對內政部負責，但最終接收

公共服務者為院生，由於身心障礙者的服務滿意度不易調查，可改由調查院生家

屬對伊甸輸送公共服務之滿意度，藉此反應服務過程的瑕疵，以作為改善的依

據，漸次提高服務的品質，並與院生家屬建立良好互動關係，且將此調查轉呈內

政部知悉。 

四、 內部資訊共享、E 化管理 

    伊甸內部組織結構明確，但各組領域尚未完全整合，資訊無法互通，而有各

自為政之缺失，應強化 E 化管理，建立內部資訊共享機制，或主動向內政部公營

教養院學習，提出支援要求，可達成資訊整合、提升管理效率，進而提供更佳的

公共服務。 

五、 加強自我管理、學習共同承擔公共責任 

    承接政府社會福利機構之營運管理，應審視成為代理人之角色，所需負責的

對口單位，不單僅是身為委託人的政府，亦包含終端接收公共服務的使用者，藉

由對組織使命的信仰，加強自我管理，減少代理問題的發生以及所衍生的代理成

本，並藉此學習共同承擔公共責任，而績優的評鑑成效亦可為組織建立良好信

譽，增加其他競標成為代理人之機會。 

參、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個案之研究範圍僅限於內政部社會司與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對宜蘭

教養院之契約管理，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強比較內政部公營教養院與宜蘭教養院的

成效，輔以量化研究統計資料，比較個案間生產成本與代理成本之差異與影響因

素，以探討加強社會福利公設民營之契約管理。 


